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枣 庄 市 行 政 审 批 服 务 局

枣人社字〔2021〕72号
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关于进一步优化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服务
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：

现将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民办职业

培训机构审批服务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

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明确审批权限。冠以“山东 XX职业培训学校”“山东 XX

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”名称的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审批，由各区

（市）行政审批局负责。

二、规范办学条件。设立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当严格遵照山

东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规定，不得在管理人员从业经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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